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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第 3787 次會議 

                             民國 111 年 1 月 20 日 

    討論事項(四) 

司法院函送「法官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由院會銜並函轉

考試院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請核議案。 

說明： 

一、 司法院函以，為推動堅實的第一審行政法院訴訟制度，

原分散於各地方法院之行政訴訟庭將改於高等行政法

院增設地方行政訴訟庭；又「法官法」施行後始依多元

管道進用之實任法官，因非經司法官考試及格且未曾經

銓敘審定列有職系，故受限於公務人員任用有關職系調

任之規定，致無法依「法官法」相關規定借重其等轉任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87
次
院
會
會
議

82
9A
F6
ED
F4
63
74
69



2 
 

司法行政人員，有失法官任用多元化之美意，爰擬具「法

官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由院會銜函轉考試院會銜

送請立法院審議，請核議案。 

二、 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法官之任用資格，以及相

關條文引用規定之配合修正。(修正條文第 5 條、第 71

條) 

（二）任用於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法官之候補法官

辦理事務之內容。(修正條文第 9條) 

（三）增訂實任法官轉任司法行政人員，得不受公務人員任用

法有關職系調任限制之規定。(修正條文第 76 條) 

 (四)本法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 10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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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茲將該修正草案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會銜並函轉

考試院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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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法官法（以下簡稱本法）係於一百年七月六日公布全文一百零三條，

經歷三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十年一月二十日修正公布。茲為推動堅

實的第一審行政法院訴訟制度，原分散於各地方法院之行政訴訟庭將改於

高等行政法院增設地方行政訴訟庭，爰修正法官法增訂關於高等行政法院

地方行政訴訟庭法官之任用資格，以及明定地方行政訴訟庭候補法官辦理

事務之內容，以充實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之辦案人力。又法官法

施行後，法官已不列官職等及職系，法官法施行後始依多元管道進用之實

任法官，因非經司法官考試及格且未曾經銓敘審定列有職系，故受限於公

務人員任用有關職系調任之規定（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八條、現職公務人

員調任辦法第四條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第四條第一

項規定參照），致無法依法官法相關規定借重其等轉任司法行政人員，有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87
次
院
會
會
議

82
9A
F6
ED
F4
63
74
69



5 
 

失法官任用多元化之美意，爰增訂實任法官轉任司法行政人員，得不受公

務人員任用法有關職系調任限制之規定，以資因應。修正要點如下： 

一、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法官之任用資格，以及相關條文引用規

定之配合修正。（修正條文第五條、第七十一條） 

二、任用於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法官之候補法官辦理事務之內容。

（修正條文第九條） 

三、增訂實任法官轉任司法行政人員，得不受公務人員任用法有關職系調

任限制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七十六條） 

四、本法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一百零三條）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87
次
院
會
會
議

82
9A
F6
ED
F4
63
74
69



6 
 

法官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高等法院以下

各法院之法官，應就

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

任用之： 

一、經法官、檢察官考

試及格，或曾實際

執行律師業務三

年以上且具擬任

職務任用資格。但

以任用於地方法

第五條  高等法院以下

各法院之法官，應就

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

任用之： 

一、經法官、檢察官考

試及格，或曾實際

執行律師業務三

年以上且具擬任

職務任用資格。但

以任用於地方法

一、 配合行政法院組織

法修正，高等行政

法院分設高等行政

訴訟庭與地方行政

訴訟庭，為充實高

等行政法院地方行

政訴訟庭之辦案人

力，使具行政訴訟

學識、熱忱之法官

儘早投入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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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法官為限。 

二、曾任實任法官。 

三、曾任實任檢察官。 

四、曾任公設辯護人六

年以上。 

五、曾實際執行律師業

務六年以上，具擬

任職務任用資格。 

六、公立或經立案之私

立大學、獨立學院

法律學系或其研

究所畢業，曾任教

院法官為限。 

二、曾任實任法官。 

三、曾任實任檢察官。 

四、曾任公設辯護人六

年以上。 

五、曾實際執行律師業

務六年以上，具擬

任職務任用資格。 

六、公立或經立案之私

立大學、獨立學院

法律學系或其研

究所畢業，曾任教

之審判工作，且於

訴訟法上，地方行

政訴訟庭即相當於

地方行政法院之地

位，故法官之任用

資格應與地方法院

相當，爰新增第二

項第一款，明定高

等行政法院地方行

政訴訟庭法官之任

用資格。惟本條僅

為任用資格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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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審定合格之

大學或獨立學院

專任教授、副教授

或助理教授合計

六年以上，講授主

要法律科目二年

以上，有法律專門

著作，具擬任職務

任用資格。 

七、公立或經立案之私

立大學、獨立學院

法律學系或其研

育部審定合格之

大學或獨立學院

專任教授、副教授

或助理教授合計

六年以上，講授主

要法律科目二年

以上，有法律專門

著作，具擬任職務

任用資格。 

七、公立或經立案之私

立大學、獨立學院

法律學系或其研

定，法官仍應依本

法第十條第一項授

權訂定之法官遷調

改任辦法，通過改

任行政法院法官相

關研習訓練，始取

得改任行政法院法

官資格，併此敘明。 

二、 第二項其餘款次依

序遞移，並配合修

正第五項之引用款

次。其餘項次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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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畢業，曾任中

央研究院研究員、

副研究員或助研

究員合計六年以

上，有主要法律科

目之專門著作，具

擬任職務任用資

格。 

高等行政法院高

等行政訴訟庭與地方

行政訴訟庭之法官，應

就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究所畢業，曾任中

央研究院研究員、

副研究員或助研

究員合計六年以

上，有主要法律科

目之專門著作，具

擬任職務任用資

格。 

高等行政法院之

法官，應就具有下列資

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實任法官。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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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任用之： 

一、具有前項第一款、

第四款至第七款

所列資格之一。但

以任用於高等行

政法院地方行政

訴訟庭法官為限。 

二、曾任實任法官。 

三、曾任實任檢察官。 

四、曾任法官、檢察官

職務並任公務人

員合計八年以上。 

二、曾任實任檢察官。 

三、曾任法官、檢察官

職務並任公務人

員合計八年以上。 

四、曾實際執行行政訴

訟律師業務八年

以上，具擬任職務

任用資格。 

五、公立或經立案之私

立大學、獨立學院

法律、政治、行政

學系或其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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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曾實際執行行政訴

訟律師業務八年

以上，具擬任職務

任用資格。 

六、公立或經立案之私

立大學、獨立學院

法律、政治、行政

學系或其研究所

畢業，曾任教育部

審定合格之大學

或獨立學院專任

教授、副教授或助

畢業，曾任教育部

審定合格之大學

或獨立學院專任

教授、副教授或助

理教授合計八年

以上，講授憲法、

行政法、商標法、

專利法、租稅法、

土地法、公平交易

法、政府採購法或

其他行政法課程

五年以上，有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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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教授合計八年

以上，講授憲法、

行政法、商標法、

專利法、租稅法、

土地法、公平交易

法、政府採購法或

其他行政法課程

五年以上，有上述

相關之專門著作，

具擬任職務任用

資格。 

七、公立或經立案之私

相關之專門著作，

具擬任職務任用

資格。 

六、公立或經立案之私

立大學、獨立學院

法律、政治、行政

學系或其研究所

畢業，曾任中央研

究院研究員、副研

究員或助研究員

合計八年以上，有

憲法、行政法之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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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大學、獨立學院

法律、政治、行政

學系或其研究所

畢業，曾任中央研

究院研究員、副研

究員或助研究員

合計八年以上，有

憲法、行政法之專

門著作，具擬任職

務任用資格。 

八、公立或經立案之私

立大學、獨立學院

門著作，具擬任職

務任用資格。 

七、公立或經立案之私

立大學、獨立學院

法律、政治、行政

學系或其研究所

畢業，曾任簡任公

務人員，辦理機關

之訴願或法制業

務十年以上，有憲

法、行政法之專門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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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政治、行政

學系或其研究所

畢業，曾任簡任公

務人員，辦理機關

之訴願或法制業

務十年以上，有憲

法、行政法之專門

著作。 

最高法院、最高行

政法院之法官及懲戒

法院之法官，除法律另

有規定外，應就具有下

最高法院、最高行

政法院之法官及懲戒

法院之法官，除法律另

有規定外，應就具有下

列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司法院大法

官，具擬任職務任

用資格。 

二、曾任懲戒法院法

官。 

三、曾任實任法官十二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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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司法院大法

官，具擬任職務任

用資格。 

二、曾任懲戒法院法

官。 

三、曾任實任法官十二

年以上。 

四、曾任實任檢察官十

二年以上。 

五、曾實際執行律師業

務十八年以上，具

四、曾任實任檢察官十

二年以上。 

五、曾實際執行律師業

務十八年以上，具

擬任職務任用資

格。 

六、公立或經立案之私

立大學、獨立學院

法律學系或其研

究所畢業，曾任教

育部審定合格之

大學或獨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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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任職務任用資

格。 

六、公立或經立案之私

立大學、獨立學院

法律學系或其研

究所畢業，曾任教

育部審定合格之

大學或獨立學院

專任教授十年以

上，講授主要法律

科目五年以上，有

法律專門著作，具

專任教授十年以

上，講授主要法律

科目五年以上，有

法律專門著作，具

擬任職務任用資

格。 

七、公立或經立案之私

立大學、獨立學院

法律學系或其研

究所畢業，曾任中

央研究院研究員

十年以上，有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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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任職務任用資

格。 

七、公立或經立案之私

立大學、獨立學院

法律學系或其研

究所畢業，曾任中

央研究院研究員

十年以上，有主要

法律科目之專門

著作，具擬任職務

任用資格。 

第一項第六款、第

法律科目之專門

著作，具擬任職務

任用資格。 

第一項第六款、第

七款及第三項第六款、

第七款所稱主要法律

科目，指憲法、民法、

刑法、國際私法、商事

法、行政法、民事訴訟

法、刑事訴訟法、行政

訴訟法、強制執行法、

破產法及其他經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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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款及第三項第六款、

第七款所稱主要法律

科目，指憲法、民法、

刑法、國際私法、商事

法、行政法、民事訴訟

法、刑事訴訟法、行政

訴訟法、強制執行法、

破產法及其他經考試

院指定為主要法律科

目者而言。 

第一項第六款、第

七款、第二項第六款、

院指定為主要法律科

目者而言。 

第一項第六款、第

七款、第二項第五款、

第六款及第三項第六

款、第七款之任職年

資，分別依各項之規定

合併計算。 

其他專業法院之

法官任用資格另以法

律定之。 

未具擬任職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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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款及第三項第六

款、第七款之任職年

資，分別依各項之規定

合併計算。 

其他專業法院之

法官任用資格另以法

律定之。 

未具擬任職務任

用資格之大法官、律

師、教授、副教授、助

理教授及中央研究院

研究員、副研究員、助

用資格之大法官、律

師、教授、副教授、助

理教授及中央研究院

研究員、副研究員、助

研究員，其擬任職務任

用資格取得之考試，得

採筆試、口試及審查著

作發明、審查知能有關

學歷、經歷證明之考試

方式行之，其考試辦法

由考試院定之。 

經依前項通過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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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員，其擬任職務任

用資格取得之考試，得

採筆試、口試及審查著

作發明、審查知能有關

學歷、經歷證明之考試

方式行之，其考試辦法

由考試院定之。 

經依前項通過擬

任職務任用資格考試

及格者，僅取得參加由

考試院委託司法院依

第七條辦理之法官遴

任職務任用資格考試

及格者，僅取得參加由

考試院委託司法院依

第七條辦理之法官遴

選之資格。 

司法院為辦理前

項法官遴選，其遴選標

準、遴選程序、被遴選

人員年齡限制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司法院會同考試院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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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之資格。 

司法院為辦理前

項法官遴選，其遴選標

準、遴選程序、被遴選

人員年齡限制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司法院會同考試院定

之。 

第九條  具第五條第一

項第一款資格經遴選

者，為候補法官，候補

期間五年，候補期滿

第九條  具第五條第一

項第一款資格經遴選

者，為候補法官，候補

期間五年，候補期滿

一、第一項未修正。又

配合本法第五條第

二項第一款新增具

第五條第一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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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及格者，予以試

署，試署期間一年。因

法官、檢察官考試及

格直接分發任用為法

官者，亦同。 

具第五條第一項

第四款至第七款、第二

項第四款至第八款資

格經遴選者，為試署法

官，試署期間二年；曾

任法官、檢察官並任公

務人員合計十年以上

審查及格者，予以試

署，試署期間一年。因

法官、檢察官考試及

格直接分發任用為法

官者，亦同。 

具第五條第一項

第四款至第七款、第二

項第三款至第七款資

格經遴選者，為試署法

官，試署期間二年；曾

任法官、檢察官並任公

務人員合計十年以上

款或第四款至第七

款所列資格之一

者，亦得任用於高

等行政法院地方行

政訴訟庭之規定，

本條第一項所指具

第五條第一項第一

款資格經遴選為候

補法官，及本條第

二項所指具第五條

第一項第四款至第

七款資格經遴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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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執行律師業務十年

以上者，試署期間一

年。 

候補法官任用於

地方法院法官者，於候

補期間，輪辦下列事

務。但司法院得視實際

情形酌予調整之： 

一、調至上級審法院辦

理法院組織法第

三十四條第三項、

行政法院組織法

或執行律師業務十年

以上者，試署期間一

年。 

第一項候補法官

於候補期間，輪辦下列

事務。但司法院得視實

際情形酌予調整之： 

一、調至上級審法院辦

理法院組織法第

三十四條第三項、

行政法院組織法

第十條第五項之

試署法官者，兼含

任用於地方法院法

官及高等行政法院

地方行政訴訟庭法

官兩種情形，附此

敘明。 

二、為配合本法新增第

五條第二項第一款

之規定，修正第二

項之引用款次。 

三、現行第三項至第五

項關於候補法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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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第五項之

事項，期間為一

年。 

二、充任地方法院合議

案件之陪席法官

及受命法官，期間

為二年。 

三、獨任辦理地方法院

少年案件以外之

民刑事有關裁定

案件、民刑事簡易

程序案件、民事小

事項，期間為一

年。 

二、充任地方法院合議

案件之陪席法官

及受命法官，期間

為二年。 

三、獨任辦理地方法院

少年案件以外之

民刑事有關裁定

案件、民刑事簡易

程序案件、民事小

額訴訟程序事件

候補期間應輪辦之

事務及得獨任辦理

案件之種類、次序，

係以任用於地方法

院辦理民、刑事案

件之候補法官為規

範對象，爰配合酌

修第三項至第五項

之文字，敘明第三

項至第五項係指任

用於地方法院之候

補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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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訴訟程序事件

或刑事簡式審判

程序案件，期間為

二年。 

前項候補法官於

候補第三年起，除得獨

任辦理前項第三款事

務外，並得獨任辦理刑

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

六條第一款、第二款所

列之罪之案件。 

第三項候補法官

或刑事簡式審判

程序案件，期間為

二年。 

候補法官於候補

第三年起，除得獨任辦

理前項第三款事務外，

並得獨任辦理刑事訴

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

第一款、第二款所列之

罪之案件。 

候補法官應依第

三項各款之次序輪辦

四、依新增第五條第二

項第一款規定，候

補法官亦得任用於

高等行政法院地方

行政訴訟庭法官，

爰配合新增第六項

規定，明定任用於

高等行政法院地方

行政訴訟庭之候補

法官辦理事務之內

容。 

五、現行第六項至第十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87
次
院
會
會
議

82
9A
F6
ED
F4
63
74
69



26 
 

應依該項各款之次序

輪辦事務。但第一款與

第二款之輪辦次序及

其名額分配，司法院為

應業務需要，得調整

之；第二款、第三款之

輪辦次序，各法院為應

業務需要得調整之。 

候補法官任用於

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

政訴訟庭法官者，於候

補期間，充任合議案件

事務，但第一款與第二

款之輪辦次序及其名

額分配，司法院為應業

務需要，得調整之；第

二款、第三款之輪辦次

序，各法院為應業務需

要得調整之。 

對於候補法官、試

署法官，應考核其服務

成績；候補、試署期滿

時，應陳報司法院送請

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

項依序遞移為第七

項至第十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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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陪席法官及受命法

官，並得獨任辦理適用

或準用行政訴訟簡易

訴訟程序事件。 

對於候補法官、試

署法官，應考核其服務

成績；候補、試署期滿

時，應陳報司法院送請

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

會審查。審查及格者，

予以試署、實授；不及

格者，應於二年內再予

會審查。審查及格者，

予以試署、實授；不及

格者，應於二年內再予

考核，報請審查，仍不

及格時，停止其候補、

試署並予以解職。 

前項服務成績項

目包括學識能力、敬業

精神、裁判品質、品德

操守及身心健康情形。 

司法院人事審議

委員會為服務成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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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報請審查，仍不

及格時，停止其候補、

試署並予以解職。 

前項服務成績項

目包括學識能力、敬業

精神、裁判品質、品德

操守及身心健康情形。 

司法院人事審議

委員會為服務成績之

審查時，應徵詢法官遴

選委員會意見；為不及

格之決定前，應通知受

審查時，應徵詢法官遴

選委員會意見；為不及

格之決定前，應通知受

審查之候補、試署法官

陳述意見。 

司法院為審查候

補、試署法官裁判或相

關書類，應組成審查委

員會，其任期、審查標

準等由司法院另定之。 

候補、試署法官，

於候補、試署期間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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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之候補、試署法官

陳述意見。 

司法院為審查候

補、試署法官裁判或相

關書類，應組成審查委

員會，其任期、審查標

準等由司法院另定之。 

候補、試署法官，

於候補、試署期間辦理

之事務、服務成績考核

及再予考核等有關事

項之辦法，由司法院定

之事務、服務成績考核

及再予考核等有關事

項之辦法，由司法院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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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第七十一條  法官不列

官等、職等。其俸給，

分本俸、專業加給、職

務加給及地域加給，

均以月計之。 

前項本俸之級數

及點數，依法官俸表之

規定。 

本俸按法官俸表

俸點依公務人員俸表

相同俸點折算俸額標

第七十一條  法官不列

官等、職等。其俸給，

分本俸、專業加給、職

務加給及地域加給，

均以月計之。 

前項本俸之級數

及點數，依法官俸表之

規定。 

本俸按法官俸表

俸點依公務人員俸表

相同俸點折算俸額標

一、配合新增第五條第

二項第一款之規

定，修正本條第四

項第二款之引用款

次。 

二、本條第四項第二款

之「法官改任換敘

辦法」，業於一百零

一年八月七日由考

試院、司法院、行

政院會銜發布「現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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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折算俸額。 

法官之俸級區分

如下： 

一、實任法官本俸分二

十級，從第一級至

第二十級，並自第

二十級起敘。 

二、試署法官本俸分九

級，從第十四級至

第二十二級，並自

第二十二級起敘。

依本法第五條第

準折算俸額。 

法官之俸級區分

如下： 

一、實任法官本俸分二

十級，從第一級至

第二十級，並自第

二十級起敘。 

二、試署法官本俸分九

級，從第十四級至

第二十二級，並自

第 二 十 二 級 起    

敘。依本法第五條

職法官改任換敘及

行政教育研究人員

轉任法官提敘辦

法」，爰配合修正本

款規定之法規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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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項第八款轉任

法官者，準用現職

法官改任換敘及

行政教育研究人

員轉任法官提敘

辦法敘薪。 

三、候補法官本俸分六

級，從第十九級至

第二十四級，並自

第二十四級起敘。 

律師、教授、副教

授、助理教授及中央研

第二項第七款轉

任法官者，準用現

職法官改任換敘    

辦法敘薪。 

三、候補法官本俸分六

級，從第十九級至

第二十四級，並自

第二十四級起敘。 

律師、教授、副教

授、助理教授及中央研

究院研究員、副研究

員、助研究員轉任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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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研究員、副研究

員、助研究員轉任法官

者，依其執業、任教或

服務年資六年、八年、

十年、十四年及十八年

以上者，分別自第二十

二級、二十一級、二十

級、十七級及第十五級

起敘。 

法官各種加給之

給與條件、適用對象及

支給數額，依行政院所

者，依其執業、任教或

服務年資六年、八年、

十年、十四年及十八年

以上者，分別自第二十

二級、二十一級、二十

級、十七級及第十五級

起敘。 

法官各種加給之

給與條件、適用對象及

支給數額，依行政院所

定各種加給表規定辦

理。但全國公務人員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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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各種加給表規定辦

理。但全國公務人員各

種加給年度通案調整

時，以具法官身分者為

限，其各種加給應按各

該加給通案調幅調整

之。 

法官生活津貼及

年終工作獎金等其他

給與，準用公務人員相

關法令規定。 

法官曾任公務年

種加給年度通案調整

時，以具法官身分者為

限，其各種加給應按各

該加給通案調幅調整

之。 

法官生活津貼及

年終工作獎金等其他

給與，準用公務人員相

關法令規定。 

法官曾任公務年

資，如與現任職務等級

相當、性質相近且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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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如與現任職務等級

相當、性質相近且服務

成績優良者，得按年核

計加級至所任職務最

高俸級為止。 

前項所稱等級相

當、性質相近、服務成

績優良年資提敘俸級

之認定，其辦法由考試

院會同司法院、行政院

定之。 

成績優良者，得按年核

計加級至所任職務最

高俸級為止。 

前項所稱等級相

當、性質相近、服務成

績優良年資提敘俸級

之認定，其辦法由考試

院會同司法院、行政院

定之。 

第七十六條 實任法官 第七十六條  實任法官 一、查法官法施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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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任司法行政人員

者，視同法官，其年

資及待遇，依相當職

務之法官規定列計，

並得不受公務人員任

用法，有關職系調任

及晉升簡任官等訓練

合格之限制；轉任期

間三年，得延長一次；

其達司法行政人員屆

齡退休年齡三個月

前，應予回任法官。 

轉任司法行政人員

者，視同法官，其年資

及待遇，依相當職務

之法官規定列計，並

得不受公務人員任用

法，有關晉升簡任官

等訓練合格之限制；

轉任期間三年，得延

長一次；其達司法行

政人員屆齡退休年齡

三個月前，應予回任

法官。 

法官已不列官職等

及職系，法官法施

行後始依多元管道

進用之實任法官，

因非經司法官考試

及格且未曾經銓敘

審定列有職系，故

受限於公務人員任

用有關職系調任之

規定(公務人員任

用法第十八條、現

職公務人員調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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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任期於該實

任法官有兼任各法院

院長情事者，二者任期

合計以六年為限。但司

法院認確有必要者，得

延任之，延任期間不得

逾三年。 

第十一條第一項

及前二項所定任期，於

免兼或回任法官本職

逾二年時，重行起算。 

前項任期於該實

任法官有兼任各法院

院長情事者，二者任期

合計以六年為限。但司

法院認確有必要者，得

延任之，延任期間不得

逾三年。 

第十一條第一項

及前二項所定任期，於

免兼或回任法官本職

逾二年時，重行起算。 

曾任實任法官之

法第四條及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轉任

公務人員條例第四

條第一項規定參

照)，致無法依法官

法相關規定借重其

等轉任司法行政人

員，有失法官任用

多元化之美意。至

於應司法官考試及

格之實任法官，如

須轉任司法行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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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實任法官之

第七十二條人員回任

法官者，不受公務人員

任用法第二十七條之

限制。 

第一項轉任、回

任、換敘辦法，由考試

院會同司法院、行政院

定之。 

第七十二條人員回任

法官者，不受公務人員

任用法第二十七條之

限制。 

第一項轉任、回

任、換敘辦法，由考試

院會同司法院、行政院

定之。 

員，依依法考試及

格人員考試類科適

用職系對照表規

定，僅對照綜合行

政、人事行政、司法

行政及法制等職

系，尚未涵蓋所有

司法行政人員之職

系，亦有明定得不

受職系限制之必

要。 

二、又按實任法官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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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司法行政人員職

務，實務上概均為

簡任第十二職等以

上，如放寬職系調

任限制之規定，亦

與公務人員任用法

第十八條第一項所

定「簡任第十二職

等以上人員，在各

職系之職務間得予

調任」之精神，不相

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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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使所有實任法官

參與司法行政業務

之機會均等，不因

進用方式而有所區

別，並利於彈性用

人及業務推動，爰

於第一項增訂實任

法官轉任司法行政

人員，得不受公務

人員任用法有關職

系調任限制之規

定，以符實需。又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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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法官轉任司法行

政人員，雖得不受

任用法所定職系調

任及晉升簡任官等

訓練合格之限制，

惟不得以曾任司法

行政人員，作為調

任非司法行政人員

之任用資格，併予

敘明。 

第一百零三條  本法除

第五章法官評鑑自公

第一百零三條  本法除

第五章法官評鑑自公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增訂第二項，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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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後半年施行、第七

十八條自公布後三年

六個月施行者外，自

公布後一年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

除另定施行日期者外，

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八年六月二十八

日修正之條文，除第二

條、第五條、第九條、

第三十一條、第四十三

布後半年施行、第七

十八條自公布後三年

六個月施行者外，自

公布後一年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八年六月二十八

日修正之條文，除第二

條、第五條、第九條、

第三十一條、第四十三

條、第七十六條、第七

十九條及第一百零一

條之三，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之施

行日期。 

三、現行第二項遞移為

第三項，並酌修文

字。 

四、增訂第四項，明定

本次修正條文之施

行日期，除第七十

六條依本條第二項

規定，自公布日施

行者外，其餘條文

由司法院另定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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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七十六條、第七

十九條及第一百零一

條之三外，其餘條文自

公布後一年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

年○月○日修正之條

文，除第七十六條外，

其施行日期由司法院

定之。 

者外，其餘條文自公布

後一年施行。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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